附件2
《关于进一步做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工作

若干措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工作的通知》（民发〔2023〕13号），对进一步规范特困人员供养服务管理作出部署。
北京市民政局会同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开展政策研究，广泛听取基层意见，结合本市实际，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文件起草中坚持对标上级文件精神，坚持突出首都特色和首善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制订的16条措施注重可操作性和落地实施。
二、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内容有依法保障特困人员基本权益、做好特困人员医疗保障和疾病救治、提高供养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四个方面。
（一）在依法保障特困人员基本权益方面，部署各区开展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调查，安排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入住供养服务机构；对街道（乡镇）委托相关机构供养特困人员，明确要求依法履行程序组织签定四方委托供养协议；针对特困人员的个人财产，提出了具体管理办法。

（二）在做好特困人员医疗保障和疾病救治方面，要求医疗保障部门对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生的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对特困人员就诊时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予100%医疗救助，不设起付线和年度救助最高支付限额；民政部门协同做好特困人员参保情况核查比对，确保应参尽参；供养服务机构按照保障基本、就近定点的原则，合理安排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就医。《通知》还明确了供养服务机构在特困人员突发危重疾病、患传染病或者出现疑似传染病、疑似精神障碍时的具体处置要求。

（三）在提高供养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供养服务机构事业单位法人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供养服务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供养服务机构运转费用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保障、建立健全特困人员档案管理制度等具体措施。

（四）在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方面，《通知》明确了市、区民政部门和街道（乡镇）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工作职责，规定了各级对特困人员供养服务的检查内容、检查频次和检查结果运用要求。



